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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康 市 教 育 考 试 中 心

2025 年永康市普通高中特长生招生
专项测试办法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关于推进实施素质教育的意见》，以深

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为导向，创建“一校一品”特色学校发展

局面，推进学生个性发展，促进学校培育办学特色，特制定本

测试办法。

一、招生原则

1.坚持招生工作公开、公正和透明，推进阳光招生稳步实

施。

2.各学校依据本办法制定招生章程，公布招生计划、报名

条件、录取办法。

3.本办法公布的报名条件为最低要求，各招生学校可依据

实际，提高相应的报名条件。

二、报名条件

具备本市中考报名条件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市内初中学校

未有转学籍记录，且人籍一致；自觉遵守《中学生日常行为规

范》，无违纪违规记录，身体健康，心理状况良好；服从学校安

排，能持续参与专项训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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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项测试的成绩及使用方法

全市统一测试，根据各特长生测试成绩，划定合格线。专

项测试成绩合格的考生直接向招生学校报名，由各招生学校根

据招生章程划定入围名单，学业水平成绩公布后参加志愿填报

录取。

四、报考类别及专项测试办法

（一）体育类专项测试

（1）田径类

1．报名条件：初一、初二获永康市中小学田径运动会该主

项目前三名的运动员；初三获永康市中小学田径运动会该主项

目前五名的运动员；或参加地（市）级及以上田径比赛前八

名的运动员。

2．项目报名形式：考生按比赛获奖项目报名专项测试。

3．测试项目

在 100 米跑、200 米跑、400 米跑、800 米跑、1500 米跑、

3000 米跑、100 米栏、400 米栏、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

球、铁饼、标枪十四个项目中确定其中一个项目为专项测试项

目。

4．测试标准与办法

（1）考试项目规则

①根据附表 1、附表 2 田径比赛项目查分表进行专项测试

赋分；

②器材标准与永康市中小学田径运动会初中甲组器材要求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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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成绩 项目(男子)

分值
100

米

200

米

400

米

800

米

1500

米

3000

米

110

米栏
跳高 跳远

三级

跳远
铅球 铁饼 标枪

400

米栏

100 11.5 23.6 53.0 2:03 4:15 9:10 15.3 1.83 6.50 13.60 15.25 42.50 59.0 60.14

95 11.6 23.8 53.4 2:06 4:25 9:20 15.5 1.80 6.40 13.40 14.9 41.50 56.0 60.54

90 11.7 24.0 53.8 2:09 4:35 9:30 15.7 1.77 6.30 13.20 14.55 40.50 53.0 60.94

85 11.8 24.2 54.2 2:12 4:45 9:40 15.9 1.74 6.20 13.00 14.2 39.50 50.0 61.34

80 12.0 24.4 54.6 2:15 4:55 9:50 16.1 1.71 6.10 12.90 13.85 38.50 48.0 61.74

75 12.2 24.6 55.0 2:18 5:00 10:00 16.3 1.68 6.00 12.80 13.5 37.50 46.0 62.14

70 12.4 24.8 55.4 2:21 5:05 10:08 16.5 1.66 5.90 12.70 13.15 36.50 44.0 62.54

65 12.6 25.0 55.8 2:24 5:10 10:16 16.7 1.64 5.80 12.60 12.8 35.50 42.0 62.94

60 12.8 25.2 56.2 2:27 5:15 10:24 16.9 1.62 5.70 12.50 12.45 34.50 40.0 63.34

55 13.0 25.4 56.6 2:30 5:20 10:32 17.1 1.60 5.65 12.40 12.1 33.50 38.0 63.74

50 13.2 25.6 57.0 2:33 5:25 10:40 17.3 1.58 5.60 12.30 11.75 32.50 36.0 64.14

45 13.4 25.8 57.4 2:36 5:30 10:48 17.5 1.56 5.55 12.20 11.4 31.50 34.0 64.54

40 13.6 26.0 57.8 2:39 5:35 10:56 17.7 1.54 5.50 12.10 11.05 30.50 33.0 64.94

35 13.8 26.2 28.2 2:42 5:40 11:05 17.9 1.52 5.45 12.00 10.7 29.50 32.0 65.34

30 14.0 26.4 58.6 2:45 5:45 11:10 18.1 1.50 5.40 11.90 10.35 28.50 31.0 65.74

25 14.2 26.6 59.0 2:48 5:50 11:15 18.3 1.48 5.35 11.80 10.00 27.50 30.0 6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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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4.4 27.0 59.4 2:51 5:55 11:20 18.5 1.46 5.30 11.70 9.65 26.50 29.0 66.54

15 14.6 27.2 59.8 2:54 6:00 11:25 18.7 1.44 5.25 11.60 9.3 25.50 28.0 66.94

10 14.8 27.4 1:02 2:57 6:05 11:30 18.9 1.42 5.20 11.50 8.95 24.50 27.0 67.34

5 15.0 27.6 1:06 3:00 6:10 11:35 19.1 1.40 5.15 11.40 8.60 23.50 26.0 67.74

注：1.男子：铅球 5公斤、铁饼 1.5公斤、标枪 600克、栏高 91.4cm、栏间距

8.9m。

附表 2：

成

绩
项目（女子）

分

值
100米

200

米

400

米

800

米

1500

米

3000

米

100

米栏
跳高 跳远

三级

跳远
铅球 铁饼 标枪

400

米栏

100 12.8 27.0 1:03 2:26 5:05 11:00 15.5 1.56 5.20 11.00 12.50 39.0 42.0 68.00

95 13.0 27.2 1:05 2:29 5:10 11:08 15.7 1.53 5.10 10.80 12.00 37.0 40.0 68.40

90 13.2 27.4 1:07 2:32 5:15 11:16 15.9 1.50 5.00 10.60 11.50 35.0 38.0 68.80

85 13.4 27.6 1:09 2:35 5:20 11:24 16.1 1.47 4.90 10.40 11.00 33.0 36.0 69.20

80 13.6 27.8 1:11 2:38 5:25 11:32 16.3 1.44 4.85 10.20 10.50 31.0 34.0 69.60

75 13.8 28.0 1:13 2:41 5:30 11:40 16.5 1.41 4.80 10.00 10.00 30.0 32.0 70.00

70 14.0 28.2 1:15 2:44 5:35 11:48 16.7 1.38 4.75 9.80 9.50 29.0 30.0 70.40

65 14.2 28.4 1:17 2:47 5:40 11:56 16.9 1.35 4.70 9.70 9.00 28.0 28.0 70.80

60 14.4 28.6 1:19 2:50 5:45 12:04 17.1 1.32 4.65 9.60 8.50 27.0 27.0 71.20

55 14.6 28.8 1:21 2:53 5:50 12:12 17.3 1.29 4.60 9.50 8.00 26.0 26.0 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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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测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6．专项测试成绩合格线：60 分。

（2）篮球

1．报名条件。

具备本市中考报名条件的应届初中毕业生，能自觉遵守

《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身体健康，无严重运动伤病，心理状

况良好。男生身高不低于 170cm、女生身高不低于 160cm；内

线身高男子不低于 185cm，女子不低于 170cm。永康市初中生

篮球比赛前三名运动队的主力队员；参加省级比赛（教育行政

部门组织）的运动员；其他球队、学校中表现特别突出的队员(每

队、校限 2 人），由初中或高中带队教练员推荐报名。

50 14.8 29.0 1:23 2:56 5:55 12:20 17.5 1.27 4.55 9.40 7.80 25.0 25.0 72.00

45 15.0 29.2 1:25 2:59 6:00 12:28 17.7 1.25 4.50 9.30 7.60 24.0 24.0 72.40

40 15.2 29.4 1:27 3:02 6:05 12:36 17.9 1.23 4.45 9.20 7.40 23.0 23.0 72.80

35 15.4 29.6 1:29 3:05 6:10 12:44 18.1 1.21 4.40 9.10 7.20 22.0 22.0 73.20

30 15.6 29.8 1:31 3:08 6:15 12:52 18.3 1.19 4.35 9.00 7.00 21.0 21.0 73.60

25 15.8 30.0 1:33 3:11 6:20 13:00 18.5 1.17 4.30 8.90 6.90 20.0 20.0 74.00

20 16.0 30.2 1:35 3:14 6:25 13:08 18.7 1.15 4.25 8.80 6.80 19.0 19.0 74.40

15 16.2 30.4 1:37 3:17 6:30 13:16 18.9 1.13 4.20 8.70 6.70 18.0 18.0 74.80

10 16.4 30.6 1:39 3:20 6:35 13:24 19.1 1.11 4.15 8.60 6.60 17.0 17.0 75.20

5 16.6 30.8 1:41 3:23 6:40 13:32 19.3 1.09 4.10 8.50 6.50 16.0 16.0 75.60

注：1.女子：铅球 4公斤、铁饼 1公斤、标枪 500克、栏高 76.2cm、栏间距 8.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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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试内容标准与办法。

(1）5.8m×6 折返跑（10 分）

在罚球线和端线之间往返跑 3 次，起点在罚球线处，发令

开始计时，折回时必须有一只脚踩到端线或罚球线，否则算违

例，最后冲刺有一脚踩过罚球线停表。每人测 1 次。

评分标准：

男子：

10（8.0 秒） 9（8.4 秒） 8（9.0 秒） 7（9.6 秒） 6

（10.0 秒） 5（10.5 秒） 4（11.0 秒） 3（11.5 秒） 2

（12.0 秒） 1（12.5 秒）

女子：

10（9.5 秒） 9（9.9 秒） 8（10.5 秒） 7（11.1 秒） 6

（11.5 秒） 5（12.0 秒） 4（12.5 秒） 3（13.0 秒） 2

（13.5 秒） 1（14.0 秒）

(2）1 分钟半场往返运球上篮（15 分）

在标准篮球场（28×15m）进行测验，测试者：从中线和

边线交点往篮圈方向 1.5 米处开始运球三步上篮，不中不补篮，

抢到篮板球后运球到另一边中线和边线交点往

篮圈方向 1.5 米标志桶处折回上篮，在规定的

一分钟时间内计算个数。带球走不记数。每人

测 1 次。（如图 1）

要求：①运球不能走步或违例。

②每当不中篮时不补中，投篮方式不限。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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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男子：

15 分（9 个） 14（8 个） 13（7 个） 12（6 个） 10

（5 个） 8（4 个） 6（3 个） 4（2 个） 2（1 个）

女子：

15 分（7 个） 14（6 个） 13（5 个） 10（4 个） 8（3

个） 6（2 个） 2（1 个）

(3）1 分钟抢篮板投篮（15 分）

以篮圈中心的地面投影点为圆心，以该圆心到罚球线为半

径画一半圆弧为投篮限制线。运动员听到信号后立即开始投篮，

且自己抢篮板球，然后运球到限制线外投篮，

如此继续计算60秒内投中次数，每人测2次，

如图 2。

要求：①每次投篮不得踩限制线。

②测验中不得走步或运球违例。

评分标准：

男（女）：15（8 个） 14（7 个） 13（6 个） 10（5 个） 8

（4 个） 6（3 个） 4（2 个） 2（1 个）

(4）助跑摸高（10 分）

测试方法：助跑起跳摸高（单双脚不限），摸最高点计其成

绩，每人测 2 次，计其中一次最佳成绩（精确到厘米）。助跑距

离和助跑方法不限。

评分标准：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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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

10（3.20） 9（3.15） 8（3.10） 7（3.05） 6（3.00）

5（2.95） 4（2.90） 3（2.85） 2（2.80） 1（2.75）

女子：

10（2.75） 9（2.70） 8（2.65） 7（2.60） 6（2.55）

5（2.50） 4（2.45） 3（2.40） 2（2.35） 1（2.30）

(5）全场比赛或半场比赛（50 分）

根据特长生在比赛中的具体表现进行给分

评分标准：

根据学生在比赛中的各项技术运用情况（运球、传球、投

篮、抢篮板球等）结合比赛场上的领袖气质、团队意识、配合

意识等进行评分。

3．测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4. 专项测试成绩合格线：60 分

（3）男子足球

1．报名条件：热爱足球运动，具有良好的足球基础和身体

素质，有志于在高中阶段继续从事足球训练与比赛；初中阶段

参加过校级及以上足球比赛，或在足球培训机构系统训练达一

定时长（如一年以上），并能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2．测试内容标准与办法

普通球员：

（1）身体素质测试（30 分）：包括 50 米跑、立定跳远、1000

米跑，考察考生的速度、爆发力、耐力等基本身体素质。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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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分别为 10 分，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分细则

进行打分，见表 1。

表 1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男子项目部分摘录

单项得分 50 米跑 立定跳远 1000 米跑

100 7.3" 250cm 3'40"
95 7.4" 245cm 3'45"
90 7.5" 240cm 3'50"
85 7.6" 233cm 3'57"
80 7.7" 225cm 4'05"
78 7.9" 221cm 4'10"
76 8.1" 217cm 4'15"
74 8.3" 213cm 4'20"
72 8.5" 209cm 4'25"
70 8.7" 205cm 4'30"
68 8.9" 201cm 4'35"
66 9.1" 197cm 4'40"
64 9.3" 193cm 4'45"
62 9.5" 189cm 4'50"
60 9.7" 185cm 4'55"
50 9.9" 180cm 5'15"
40 10.1" 175cm 5'35"
30 10.3" 170cm 5'55"
20 10.5" 165cm 6'15"
10 10.7" 160cm 6'35"

（2）足球专项技术测试（40 分）

1 颠球（10 分）：

测试办法：发令“开始”计时，考生开始颠球，中途掉球

可以继续颠球，但中途掉球不允许用手触球；专人计数，2 分

钟到发令“停止”，同时停表。计 2 分钟内累计次数（可用脚、

大腿、胸部、头等部位颠球，计次数；手球不计该次次数）。每

人测一次，取 2 分钟有效次数。

评分标准（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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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男子足球颠球测试项目评分标准

成绩（个） 分值 成绩（个） 分值

280 10 230 5

270 9 220 4

260 8 210 3

250 7 200 2

240 6 190 1

2 运球绕杆射门（15 分）：

测试办法：起点至大禁区线中间点 20 米。距起点 4 米处放

置第一根杆，从第一根杆起，向球门正中方向每 2 米放置一根

杆，共设 8 根杆。球放在起点线，考生举手示意准备就绪，当

考生触球瞬间计时开始，考生运球依次绕过所有标志杆后完成

射门，球越球门线停表。每人测两次，计最好一次成绩；运球

中漏杆不计成绩，射门不进不计成绩，射门击中门框不进，可

获得再测一次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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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表 2）

表 2

运球
绕杆
射门

成绩
（秒）

分值 成绩（秒） 分值

男 男

评分
标准

7.40 15 9.00 7

7.60 14 9.20 6

7.80 13 9.40 5

8.00 12 9.60 4

8.20 11 9.80 3

8.40 10 10.20 2

8.60 9 10.40 1

8.80 8

3 定位球踢准（15 分）：

测试办法：从起点线向 25 米处的半径分别为 2 米、3 米、

4 米的圆圈内传球，以第一落点计算成绩。左、右脚不限，每

人连续测五次，累计五次成绩相加。

计评标准（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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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定点传球 落点距离 分值 备注

得分标准

2 米内
3

压线球按内圈
算分

2～3 米
2

3～4 米
1

④ 比赛能力测试（30 分）：将考生分成若干小组，进行分

组对抗比赛。由评委观察考生在比赛中的技术运用、战术意识、

团队协作、比赛态度等表现进行打分。评委由学校足球教练团

队及校外足球专家组成。

守门员考试办法及评分标准

身体素质测试

（1）立定三级跳远（15 分）

测试方法：考生原地双脚站立在起跳线后，起跳时不能触

及或超越起跳线。第一跳双脚原地起跳，可以用任何一只脚落

地；第二跳跨步跳，用着地脚起跳以另一只脚落地；第三跳双

脚落地完成跳跃动作后，起身向前走出测试区。成绩测量时，

从身体落地痕迹的最近点取直线量至起跳线内沿。考生可穿钉

鞋，其他未尽事宜参照田径竞赛规则执行。每人测试 3 次，取

最好成绩。

评分标准（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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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立定
三级
跳远

成绩
（米）

分
值

成绩
（米）

分
值

男 男

评分
标准

8.00 15 6.80 7

7.85 14 6.65 6

7.70 13 6.50 5

7.55 12 6.35 4

7.40 11 6.20 3

7.25 10 6.05 2

7.10 9 5.90 1

6.95 8

（2）基本技术测试

1 扑接球（5＋10 分）

测试办法：守门员站在球门线上，扑接大禁区弧顶处踢出

的不同角度的 10 个球，根据守门员扑接球的准确率和技术动作

进行评分。其中，因守门员扑接导致球不进门即算扑接球成功。

球门采用 11 人制标准球门或 8 人制标准球门。（踢出的球不在

门框内不计）。

评分标准

准确率评分标准（表 5）

表 5

分值 5 4 3 2 1

成绩

（个）
男 7 6 5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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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接球技术动作评分标准（表 6）

表 6

扑接球 A B C D

分值 10～9 分 8～7 分 6～4 分 3～0 分

评分

标准

1.手法、步法动

作正确

1.手法、步法动

作较正确

1.手法、步法

动作基本正确

1.手法、步法

动作不正确

2.接高球、低球

动作合理

2.接高球、低球

动作较合理

2.接高球、低

球动作基本合

理

2.接高球、低

球动作不合

理

3.左右侧扑接

球动作协调

3.左右侧扑接

球动作较协调

3.左右侧扑接

球动作基本协

调

3.左右侧扑

接球动作不

协调

2 手抛球掷远（15 分）

测试办法：守门员手持球（可助跑）向规定限制区内手抛

球掷远，球的落点必须在限制区内（以大禁区线中点为起点，

保持一定角度向中场方向画两条射线，角平分线 40 米处，射线

宽度为 20 米）。守门员手抛球时不能越出大禁区线。每人测 3

次，计最好一次成绩。

评分标准（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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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手抛球
掷远

成绩（米） 分值
成绩

（米）
分值

男 男

评分
标准

35 15 27 7

34 14 26 6

33 13 25 5

32 12 24 4

31 11 23 3

30 10 22 2

29 9 21 1

28 8

3 踢远（15分）

（1）测试办法：守门员在大禁区内选择一种方式向中场踢

远（采用踢凌空球、反弹球、定位球等方法不限），球的落点必

须在限制区内或线上（以大禁区线中点为起点，保持一定角度

向中场方向画两条射线，角平分线 60 米处，射线宽度为 45 米）。

每人测 3 次，计最好一次成绩。

评分标准（表 8）

表 8



— 16 —

4 比赛能力考核（40 分）

考试方法：守门员分配到各组中参与比赛。

评分标准：考评员参照实战能力评分细则（表 9），独立对

考生的技术能力、战术能力、心理素质以及比赛作风等方面进

行综合评定。

表 9

分值范围 A（40-35分） B（34-30分） C（29-24分）
D（ 24 分以

下）

比赛表现

战术意识表现

突出，阅读比赛

能力强；站位选

位合理，反应能

力强，弹跳力

好，接、扑球技

术运用合理、熟

练。

战术意识表现

良好，阅读比赛

能力较强；站位

选位合理，反应

能力较强，弹跳

力较好，接、扑

球技术运用较

合理、熟练。

战术意识表现

一般，阅读比赛

能力一般；站位

选位一般，反应

能力和弹跳力

较好，接、扑球

技术运用不够

合理。

战术意识表现

较差，阅读比赛

能力差；站位选

位不正确，反应

能力和弹跳力

一般，接、扑球

技术运用不合

理。

踢远
成绩（米） 分值 成绩（米） 分值

男 男

评分
标准

45 15 37 7

44 14 36 6

43 13 35 5

42 12 34 4

41 11 33 3

40 10 32 2

39 9 31 1

3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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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测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4．专项测试成绩合格线：60 分。

（4）乒乓球

报名条件：获永康市初中段单打比赛前六名的运动员；地

（市）级及以上比赛单打前八名的运动员。

测试内容标准与办法

测试项目

1．专项素质：四米平行往返摸球台（15 分）

考试方法：

考生在四米距离左右移动，同时单手触摸球台 30 次（手扶

球台开始），记录完成的时间。移动过程中不能转身，每人测试

一次。

评分标准：

分值 男 女 分值 男 女 分值 男 女

15 31’’ 36’’ 10 36’’ 41’’ 5 41’’ 46’’

14 32’’ 37’’ 9 37’’ 42’’ 4 42’’ 47’’

13 33’’ 38’’ 8 38’’ 43’’ 3 43’’ 48’’

12 34’’ 39’’ 7 39’’ 44’’ 2 44’’ 49’’

11 35’’ 40’’ 6 40’’ 45’’ 1 45’’ 50’’

2．实战能力：比赛（60 分）

考试方法：

分别组织男女考生进行比赛，比赛采用单循环赛制，决出

名次，按照按名次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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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办法：

（1）采用国际乒协最新乒乓球竞赛规则。

（2）比赛使用 40+新材料塑料三星白色乒乓球。

（3）比赛运动员所使用的球拍覆盖物，根据“国际乒协批

准的球拍覆盖物（2007NO.27B）列表”执行。

（4）具体比赛办法视报名情况在赛前会议上决定。

（5）单打比赛每场五局三胜。

评分标准：

第一名得 60 分、第二名得 52 分、第三名 44 分、第四名

36 分、第五名 28 分

3．技评（25 分）

根据学生在比赛中的各项技术运用情况进行评分，评分等

级为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

评分标准：

优秀（25-20 分） 良好（19-15 分） 及格（14-10 分）

不及格（9-0 分）

测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专项测试成绩合格线：70 分。

（5）武术

报名条件：获金华市比赛前三名；浙江省前六名；全国前

十六名的运动员。

测试内容标准与办法

1．立定跳远 20 分

（1）考试方法：考生两脚原地站立起跳，不能有预跳或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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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以身体任何部位着地最近点为测量点，每人测试 3 次，取

最好成绩。

（2）评分标准：参照考试当年《永康市初中毕业生体育考

试评分表》进行评定。

男子：

10（2.40 米） 9（2.35 米） 8（2.30 米） 7（2.25 米）

6（2.20 米） 5（1.96 米） 4（1.92 米） 3（1.88 米）

2（1.84 米） 1（1.80 米）

女子：

10（1.97 米） 9（1.92 米） 8（1.87 米） 7（1.82 米）

6（1.77 米） 5（1.73 米） 4（1.69 米） 3（1.65 米）

2（1.61 米） 1（1.57 米）

立定跳远项目所占分值 10*2=20 分。

2．正踢腿 10 分

（1）考试方法：考生身体正直，挺胸、收腹、立腰。要求

踢腿时，摆动腿挺膝伸直，脚尖勾起绷落；收髋猛收腹，踢腿

过腰后加速，要有寸劲。

（2）评分标准：参照正踢腿评分细则，独立对考生的技术

完成情况进行评定。采用 10 分制打分，分数至多可到小数点后

2 位。

正踢腿评分细则

等级（分值范围） 评价标准

优(10～8.6分)
凡符合摆动腿挺膝伸直，且其余三点（支撑腿挺直，

上体正直，摆动腿脚尖触及额头)都符合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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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8.5～7.6分)
凡符合摆动腿挺膝伸直，且其余三点（支撑腿挺直，

上体正直，摆动腿脚尖触及额头)符合两点。

中(7.5～6分)
凡符合摆动腿挺膝伸直，且其余三点（支撑腿挺直，

上体正直，摆动腿脚尖触及额头)符合一点。

差(6分以下)
凡摆动腿未挺膝伸直，或摆动腿挺膝伸直其余三点

（支撑腿挺直，上体正直，摆动腿脚尖触及额头)均不

符合。

3．腾空飞脚 10 分

（1）考试方法：考生在空中，左腿屈膝收控于腹前，右腿

踢摆时击响腿脚尖过肩；击响时，击掌、拍脚连续、准确、响

亮；上体正直或微向前倾；落地时，起跳脚先着地。

（2）评分标准：参照腾空飞脚评分细则，独立对考生的技

术完成情况进行评定。采用 10 分制打分，分数至多可到小数点

后 2 位。

腾空飞脚评分细则

等级（分值范围） 评价标准

优(10～8.6 分)

凡符合起跳脚先着地，且其余三点（左腿屈膝，

连续击掌、拍脚，摆动腿脚尖过肩)符合三点技术要

求。

良(8.5～7.6 分)

凡符合起跳脚先着地，且其余三点（左腿屈膝，

连续击掌、拍脚，摆动腿脚尖过肩)符合两点技术要

求。

中(7.5-6 分)

凡符合起跳脚先着地，且其余三点（左腿屈膝，

连续击掌、拍脚，摆动腿脚尖过肩)符合一点技术要

求。

差(6 分以下)
凡起跳脚未先着地，且其余三点（左腿屈膝，连

续击掌、拍脚，摆动脚尖过肩)均不符合技术要求。

4．自选拳术(长拳、南拳、太极拳）任选一项 30分；自选

器械（刀术、剑术、南刀、棍术、枪术、南棍）任选一项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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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1）考试方法

1 拳术、器械套路难度申报规定：A级难度最多选报 4个，

选报不同难度等级的同一种技术类型的动作难度（含动作难度

+连接难度），不得超过 2次，超出规定的则按前二次计算难度

分数。

2 拳术器械项目套路内容规定必须符合，每少一个扣 0.2

分。

3 拳术器械项目时间规定：自选拳术器械套路不少于 1分

10秒，太极拳、太极剑套路时间为 3-4分钟。

（2）评分标准：拳术器械套路评分标准采用 2012年中国武

术协会审定的《武术套路竞赛规则与裁判法》及有关补充规定，

根据自选项目评分标准进行。

（3）评分方法：

拳术、器械项目采用 10分制打分，其中动作质量的分值为

5分、演练水平的分值为 3.00分，难度的分值为 2.00分（包括

动作难度分值 1.40和连接难度分值 0.6分），分数至多可到小数

点后 2位。

自选拳术项目所占分值：10分*3=30分。

自选器械项目所占分值：10分*3=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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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自选套路难度及必选动作申报表

单位 姓名 性别 项目 身高
器械

型号
甲组

难
度
登
记
与
评
定
表

1

难度

内容

难度

分值

必选

动作

2

难度

内容

难度

分值

必选

动作

3

难度

内容

难度

分值

必选

动作

4

难度

内容

难度

分值

必选

动作

难度登记统计 临场评定统计

提交日期：

动作难度 动作难度

连接难度 连接难度

创新难度 创新难度

累计难度 累计难度

考生手签名： 考评员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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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专项测试成绩合格线：60 分。

（6）跆拳道

报名条件：获金华市比赛前三名；浙江省前六名；全国前

十六名的运动员。

测试内容标准与办法

1．专项素质 800 米（20 分）

（1）考试方法：考生采用站立式，不分道起跑，在不妨碍

里道考生的情况下，起跑后便可切入里道，推挤他人的考生将

被取消该项比赛资格；第一次起跑犯规的考生将给予警告，再

次起跑犯规的考生均将被取消该项比赛资格。其他未尽事宜将

参照田径竞赛规则执行。

（2）评分标准：按照 800 米体重分级系数（表 25-1），将

计取成绩换算成得分（表 25-2）后，与考生体重级别对应系数

相乘，即为最后成绩，最高 20 分。体重保留 1 位小数。

表 25-1 跆拳道 800 米体重分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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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飞（20 分）

（1）考试方法：考生在 20 秒规定时间内使用双飞踢技术连

续击打大沙包，两脚不可同时着地，准确、有力、符合双飞踢

技术标准的击打，方被视为有效击打。考评员对考生所完成有

效击打的次数进行计数，无效击打不予计数。沙包底部距离地

面的高度为：男生身高 170cm（含）以下为 85cm，身高 170cm

以上为 95cm；女生身高 160cm（含）以下为 70cm，身高 160cm

以上为 75cm。考试可采用电子器具进行计数，电子器具依据准

确性和力度自动记分。

（2）评分标准：见表 25-3。

表 25-3 双飞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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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左右高位横踢（20 分）

（1）考试方法：考生在 20 秒规定时间内使用高横踢技术连

续击打脚靶（左右腿交替进行），每个技术动作须动作路线正确、

步法灵活、动作连贯、速度快、力量足、有气势、击打准确及

效果明显，方被视为有效击打。考评员对考生所完成有效击打

的次数进行计数，无效击打不予计数。靶位高度以受测试者的

肩部高度为准。

考试可采用电子器具进行计数，电子器具依据准确性和力

度自动记分。

（2）评分标准：见表 25-4。

表 25-4 高位横踢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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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战（40 分）

（1）考试方法：按考生相邻体重随机配对进行实战，配对

的考生体重一般相差不超过 2kg（特殊情况除外）。在跆拳道垫

子上进行实战，时间为 1~2 分钟一局，共一局。同时对两人进

行评分。若双方实力悬殊，为保护考生安全，考评员可提前终

止实战。

（2）评分标准：考评员参照跆拳道实战能力评分细则（表

25-5），独立对考生的礼仪、精神、意志品质、技术运用（准确

性、协调性、灵活性、连贯性、速度、击打效果等）、战术运用、

临场应变能力、得分意识、高难度技术运用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定。采用 10 分制评分，分数至多可到小数点后 1 位。

表 25-5 跆拳道实战能力评分细则

5．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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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评组提供头盔、护胸。考生必须穿符合考试要求的跆拳

道道服进行考试。考生自备护裆、护齿、护臂、护腿、手套，

没有跆拳道道服、护裆、护齿、护臂、护腿、手套不得参加考

试。

测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专项测试成绩合格线：60 分。

（7）游泳

报名条件：获金华市比赛前三名；浙江省前六名；全国前

十六名的运动员。

1. 测试内容标准与办法

根据考生报名时符合条件的对应游泳项目进行测试(50 米

池)

（1）自由泳:50 米、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

（2）仰泳、蛙泳、蝶泳：:50 米、100 米、200 米

（3）混合泳：200 米、400 米

考生报名条件有多项符合时，只能选择一项进行测试。游

泳测试评分表如下：

男子自由泳评分表(50 米池)

分值 50 米自 100 米自 200 米自 400 米自 800 米自
1500 米

自

100 23.28 51.5 01:51.6 03:58.6 08:24.0 1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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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 23.34 51.7 01:52.1 03:59.7 08:25.9 16:04.3

99 23.4 51.9 01:52.7 04:00.8 08:27.8 16:08.3

98.5 23.46 52.1 01:53.3 04:02.0 08:29.7 16:12.3

98 23.52 52.3 01:53.8 04:03.1 08:31.6 16:16.2

97.5 23.59 52.5 01:54.4 04:04.2 08:33.5 16:20.2

97 23.65 52.7 01:55.0 04:05.3 08:35.4 16:24.2

96.5 23.71 52.9 01:55.6 04:06.4 08:37.3 16:28.2

96 23.77 53.1 01:56.1 04:07.6 08:39.2 16:32.2

95.5 23.83 53.3 01:56.7 04:08.7 08:41.1 16:36.2

95 23.89 53.5 01:57.3 04:09.8 08:43.0 16:40.2

94.5 23.95 53.7 01:57.9 04:10.9 08:44.9 16:44.1

94 24.01 53.9 01:58.4 04:12.0 08:46.8 16:48.1

93.5 24.07 54.1 01:59.0 04:13.2 08:48.7 16:52.1

93 24.13 54.3 01:59.6 04:14.3 08:50.6 16:56.1

92.5 24.2 54.5 02:00.1 04:15.4 08:52.5 17:00.1

92 24.26 54.7 02:00.7 04:16.5 08:54.4 17:04.1

91.5 24.32 54.9 02:01.3 04:17.6 08:56.3 17:08.1

91 24.38 55.1 02:01.9 04:18.8 08:58.2 17:12.0

90.5 24.44 55.3 02:02.4 04:19.9 09:00.1 17:16.0

90 24.5 55.5 02:03.0 04:21.0 09:02.0 17:20.0

89.5 24.58 55.74 02:03.5 04:22.1 09:04.3 17:24.4

89 24.65 55.98 02:04.0 04:23.3 09:06.5 1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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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 24.73 56.21 02:04.5 04:24.4 09:08.8 17:33.1

88 24.8 56.45 02:05.0 04:25.5 09:11.0 17:37.5

87.5 24.88 56.69 02:05.5 04:26.6 09:13.3 17:41.9

87 24.95 56.93 02:06.0 04:27.8 09:15.5 17:46.3

86.5 25.03 57.16 02:06.5 04:28.9 09:17.8 17:50.6

86 25.1 57.4 02:07.0 04:30.0 09:20.0 17:55.0

85.5 25.18 57.64 02:07.5 04:31.1 09:22.3 17:59.4

85 25.25 57.88 02:08.0 04:32.3 09:24.5 18:03.8

84.5 25.33 58.11 02:08.5 04:33.4 09:26.8 18:08.1

84 25.4 58.35 02:09.0 04:34.5 09:29.0 18:12.5

83.5 25.48 58.59 02:09.5 04:35.6 09:31.3 18:16.9

83 25.55 58.83 02:10.0 04:36.8 09:33.5 18:21.3

82.5 25.63 59.06 02:10.5 04:37.9 09:35.8 18:25.6

82 25.7 59.3 02:11.0 04:39.0 09:38.0 18:30.0

81.5 25.78 59.54 02:11.5 04:40.1 09:40.3 18:34.4

81 25.85 59.78 02:12.0 04:41.3 09:42.5 18:38.8

80.5 25.93 01:00.0 02:12.5 04:42.4 09:44.8 18:43.1

80 26 01:00.3 02:13.0 04:43.5 09:47.0 18:47.5

79.5 26.08 01:00.5 02:13.5 04:44.6 09:49.3 18:51.9

79 26.15 01:00.7 02:14.0 04:45.8 09:51.5 18:56.3

78.5 26.23 01:01.0 02:14.5 04:46.9 09:53.8 19:00.6

78 26.3 01:01.2 02:15.0 04:48.0 09:56.0 19: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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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 26.38 01:01.4 02:15.5 04:49.1 09:58.3 19:09.4

77 26.45 01:01.7 02:16.0 04:50.3 10:00.5 19:13.8

76.5 26.53 01:01.9 02:16.5 04:51.4 10:02.8 19:18.1

76 26.6 01:02.2 02:17.0 04:52.5 10:05.0 19:22.5

75.5 26.68 01:02.4 02:17.5 04:53.6 10:07.3 19:26.9

75 26.75 01:02.6 02:18.0 04:54.8 10:09.5 19:31.3

男子仰泳、蛙泳评分表(50 米池)

分值 50 米仰 100 米仰 200 米仰 50 米蛙 100 米蛙 200 米蛙

100 27.43 58.45 02:06.5 28.75 01:03.8 02:21.9

99.5 27.58 58.73 02:07.0 28.94 01:04.2 02:22.6

99 27.74 59.01 02:07.6 29.13 01:04.5 02:23.2

98.5 27.89 59.28 02:08.2 29.31 01:04.9 02:23.9

98 28.04 59.56 02:08.8 29.5 01:05.2 02:24.5

97.5 28.2 59.84 02:09.3 29.69 01:05.6 02:25.2

97 28.35 01:00.1 02:09.9 29.88 01:06.0 02:25.8

96.5 28.5 01:00.4 02:10.5 30.06 01:06.3 02:26.5

96 28.66 01:00.7 02:11.1 30.25 01:06.7 02:27.1

95.5 28.81 01:01.0 02:11.7 30.44 01:07.0 02:27.8

95 28.97 01:01.2 02:12.2 30.63 01:07.4 02:28.5

94.5 29.12 01:01.5 02:12.8 30.81 01:07.8 02:29.1

94 29.27 01:01.8 02:13.4 31 01:08.1 02:29.8

93.5 29.43 01:02.1 02:14.0 31.19 01:08.5 0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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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29.58 01:02.3 02:14.5 31.38 01:08.8 02:31.1

92.5 29.73 01:02.6 02:15.1 31.56 01:09.2 02:31.7

92 29.89 01:02.9 02:15.7 31.75 01:09.6 02:32.4

91.5 30.04 01:03.2 02:16.3 31.94 01:09.9 02:33.0

91 30.19 01:03.5 02:16.8 32.13 01:10.3 02:33.7

90.5 30.35 01:03.7 02:17.4 32.31 01:10.6 02:34.4

90 30.5 01:04.0 02:18.0 32.5 01:11.0 02:35.0

89.5 30.63 01:04.3 02:18.6 32.61 01:11.2 02:35.5

89 30.75 01:04.5 02:19.2 32.73 01:11.5 02:36.0

88.5 30.88 01:04.8 02:19.7 32.84 01:11.7 02:36.4

88 31 01:05.0 02:20.3 32.95 01:11.9 02:36.9

87.5 31.13 01:05.3 02:20.9 33.06 01:12.1 02:37.4

87 31.25 01:05.5 02:21.5 33.18 01:12.4 02:37.9

86.5 31.38 01:05.8 02:22.0 33.29 01:12.6 02:38.3

86 31.5 01:06.0 02:22.6 33.4 01:12.8 02:38.8

85.5 31.63 01:06.3 02:23.2 33.51 01:13.0 02:39.3

85 31.75 01:06.5 02:23.8 33.63 01:13.3 02:39.8

84.5 31.88 01:06.8 02:24.3 33.74 01:13.5 02:40.2

84 32 01:07.0 02:24.9 33.85 01:13.7 02:40.7

83.5 32.13 01:07.3 02:25.5 33.96 01:13.9 02:41.2

83 32.25 01:07.5 02:26.1 34.08 01:14.2 02:41.7

82.5 32.38 01:07.8 02:26.6 34.19 01:14.4 0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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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32.5 01:08.0 02:27.2 34.3 01:14.6 02:42.6

81.5 32.63 01:08.3 02:27.8 34.41 01:14.8 02:43.1

81 32.75 01:08.5 02:28.4 34.52 01:15.1 02:43.6

80.5 32.88 01:08.8 02:28.9 34.64 01:15.3 02:44.0

80 33 01:09.0 02:29.5 34.75 01:15.5 02:44.5

79.5 33.13 01:09.3 02:30.1 34.86 01:15.7 02:45.0

79 33.25 01:09.5 02:30.7 34.97 01:16.0 02:45.5

78.5 33.38 01:09.8 02:31.2 35.09 01:16.2 02:45.9

78 33.5 01:10.0 02:31.8 35.2 01:16.4 02:46.4

77.5 33.63 01:10.3 02:32.4 35.31 01:16.6 02:46.9

77 33.75 01:10.5 02:33.0 35.42 01:16.9 02:47.4

76.5 33.88 01:10.8 02:33.5 35.54 01:17.1 02:47.8

76 34 01:11.0 02:34.1 35.65 01:17.3 02:48.3

75.5 34.13 01:11.3 02:34.7 35.76 01:17.5 02:48.8

75 34.25 01:11.5 02:35.3 35.87 01:17.8 02:49.3

男子蝶泳、混合泳评分表(50 米池》

分值 50 米蝶 100 米蝶 200 米蝶 200 米混 400 米混

100 24.89 55.45 02:02.7 02:08.2 04:31.2

99.5 25 55.68 02:03.3 02:08.7 04:32.6

99 25.1 55.91 02:03.8 02:09.3 04:33.9

98.5 25.21 56.13 02:04.4 02:09.8 04:35.3

98 25.31 56.36 02:05.0 02:10.4 04: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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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 25.42 56.59 02:05.5 02:10.9 04:38.0

97 25.52 56.82 02:06.1 02:11.4 04:39.3

96.5 25.63 57.04 02:06.7 02:12.0 04:40.7

96 25.73 57.27 02:07.2 02:12.5 04:42.0

95.5 25.84 57.5 02:07.8 02:13.1 04:43.4

95 25.95 57.73 02:08.4 02:13.6 04:44.8

94.5 26.05 57.95 02:08.9 02:14.1 04:46.1

94 26.16 58.18 02:09.5 02:14.7 04:47.5

93.5 26.26 58.41 02:10.0 02:15.2 04:48.8

93 26.37 58.64 02:10.6 02:15.8 04:50.2

92.5 26.47 58.86 02:11.2 02:16.3 04:51.5

92 26.58 59.09 02:11.7 02:16.8 04:52.9

91.5 26.68 59.32 02:12.3 02:17.4 04:54.2

91 26.79 59.55 02:12.9 02:17.9 04:55.6

90.5 26.89 59.77 02:13.4 02:18.5 04:56.9

90 27 01:00.0 02:14.0 02:19.0 04:58.3

89.5 27.14 01:00.3 02:14.6 02:19.5 04:59.1

89 27.28 01:00.6 02:15.2 02:20.1 04:59.9

88.5 27.41 01:00.8 02:15.8 02:20.6 05:00.8

88 27.55 01:01.1 02:16.4 02:21.1 05:01.6

87.5 27.69 01:01.4 02:17.0 02:21.6 05:02.4

87 27.83 01:01.7 02:17.6 02:22.2 0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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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 27.96 01:01.9 02:18.2 02:22.7 5204.02

86 28.1 01:02.2 02:18.8 02:23.2 05:04.8

85.5 28.24 01:02.5 02:19.4 02:23.7 05:05.7

85 28.38 01:02.8 02:20.0 02:24.3 05:06.5

84.5 28.51 01:03.0 02:20.6 02:24.8 05:07.3

84 28.65 01:03.3 02:21.2 02:25.3 05:08.1

83.5 28.79 01:03.6 02:21.8 02:25.8 05:08.9

83 28.93 01:03.9 02:22.4 02:26.4 05:09.7

82.5 29.06 01:04.1 02:23.0 02:26.9 05:10.6

82 29.2 01:04.4 02:23.6 02:27.4 05:11.4

81.5 29.34 01:04.7 02:24.2 02:27.9 05:12.2

81 29.48 01:05.0 02:24.8 02:28.5 05:13.0

80.5 29.61 01:05.2 02:25.4 02:29.0 05:13.8

80 29.75 01:05.5 02:26.0 02:29.5 05:14.7

79.5 29.89 01:05.8 02:26.6 02:30.0 05:15.5

79 30.03 01:06.1 02:27.2 02:30.6 05:16.3

78.5 30.16 01:06.3 02:27.8 02:31.1 05:17.1

78 30.3 01:06.6 02:28.4 02:31.6 05:17.9

77.5 30.44 01:06.9 02:29.0 02:32.1 05:18.7

77 30.58 01:07.2 02:29.6 02:32.7 05:19.6

76.5 30.71 01:07.4 02:30.2 02:33.2 05:20.4

76 30.85 01:07.7 02:30.8 02:33.7 0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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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 30.99 01:08.0 02:31.4 02:34.2 05:22.0

75 31.13 01:08.3 02:32.0 02:34.8 05:22.8

女子自由泳评分表(50 米池)

分值 50 米自 100 米自 200 米自 400 米自 800 米自
1500 米

自

100 25.85 56.3 02:01.2 04:15.8 08:53.4 17:14.0

99.5 25.92 56.61 02:01.9 04:17.2 08:55.8 17:18.1

99 25.99 56.92 02:02.6 04:18.6 08:58.3 17:22.1

98.5 26.05 57.23 02:03.3 04:20.0 09:00.7 17:26.2

98 26.12 57.54 02:04.0 04:21.4 09:03.1 17:30.2

97.5 26.19 57.85 02:04.7 04:22.9 09:05.6 17:34.3

97 26.26 58.16 02:05.3 04:24.3 09:08.0 17:38.3

96.5 26.32 58.47 02:06.0 04:25.7 09:10.4 17:42.4

96 26.39 58.78 02:06.7 04:27.1 09:12.8 17:46.4

95.5 26.46 59.09 02:07.4 04:28.5 09:15.3 17:50.5

95 26.53 59.4 02:08.1 04:29.9 09:17.7 17:54.5

94.5 26.59 59.71 02:08.8 04:31.3 09:20.1 17:58.6

94 26.66 01:00.0 02:09.5 04:32.7 09:22.6 18:02.6

93.5 26.73 01:00.3 02:10.2 04:34.1 09:25.0 18:06.7

93 26.8 01:00.6 02:10.9 04:35.5 09:27.4 18:10.7

92.5 26.86 01:01.0 02:11.6 04:37.0 09:29.9 18:14.8

92 26.93 01:01.3 02:12.2 04:38.4 09:32.3 1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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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27 01:01.6 02:12.9 04:39.8 09:34.7 18:22.9

91 27.07 01:01.9 02:13.6 04:41.2 09:37.1 18:26.9

90.5 27.13 01:02.2 02:14.3 04:42.6 09:39.6 18:31.0

90 27.2 01:02.5 02:15.0 04:44.0 09:42.0 18:35.0

89.5 27.31 01:02.8 02:15.6 04:45.6 09:45.5 18:42.8

89 27.42 01:03.0 02:16.2 04:47.1 09:49.0 18:50.5

88.5 27.52 01:03.3 02:16.8 04:48.7 09:52.5 18:58.3

88 27.63 01:03.6 02:17.4 04:50.2 09:56.0 19:06.0

87.5 27.74 01:03.8 02:18.0 04:51.8 09:59.5 19:13.8

87 27.85 01:04.1 02:18.6 04:53.3 10:03.0 19:21.5

86.5 27.95 01:04.3 02:19.2 04:54.9 10:06.5 19:29.3

86 28.06 01:04.6 02:19.8 04:56.4 10:10.0 19:37.0

85.5 28.17 01:04.9 02:20.4 04:58.0 10:13.5 19:44.8

85 28.28 01:05.1 02:21.0 04:59.5 10:17.0 19:52.5

84.5 28.38 01:05.4 02:21.6 05:01.1 10:20.5 20:00.3

84 28.49 01:05.7 02:22.2 05:02.6 10:24.0 20:08.0

83.5 28.6 01:05.9 02:22.8 05:04.2 10:27.5 20:15.8

83 28.71 01:06.2 02:23.4 05:05.7 10:31.0 20:23.5

82.5 28.81 01:06.4 02:24.0 05:07.3 10:34.5 20:31.3

82 28.92 01:06.7 02:24.6 05:08.8 10:38.0 20:39.0

81.5 29.03 01:07.0 02:25.2 05:10.4 10:41.5 20:46.8

81 29.14 01:07.2 02:25.8 05:11.9 10:45.0 2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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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 29.24 01:07.5 02:26.4 05:13.5 10:48.5 21:02.3

80 29.35 01:07.8 02:27.0 05:15.0 10:52.0 21:10.0

79.5 29.46 01:08.0 02:27.6 05:16.6 10:55.5 21:17.8

79 29.57 01:08.3 02:28.2 05:18.1 10:59.0 21:25.5

78.5 29.67 01:08.5 02:28.8 05:19.7 11:02.5 21:33.3

78 29.78 01:08.8 02:29.4 05:21.2 11:06.0 21:41.0

77.5 29.89 01:09.1 02:30.0 05:22.8 11:09.5 21:48.8

77 30 01:09.3 02:30.6 05:24.3 11:13.0 21:56.5

76.5 30.1 01:09.6 02:31.2 05:25.9 11:16.5 22:04.3

76 30.21 01:09.9 02:31.8 05:27.4 11:20.0 22:12.0

75.5 30.32 01:10.1 02:32.4 05:29.0 11:23.5 22:19.8

75 30.43 01:10.4 02:33.0 05:30.5 11:27.0 22:27.5

女子仰泳、蛙泳评分表(50 米池)

分值 50 米仰 100 米仰 200 米仰 50 米蛙 100 米蛙 200 米蛙

100 30.55 01:04.3 02:18.3 31.7 01:10.8 02:36.6

99.5 30.67 01:04.5 02:18.9 31.92 01:11.1 02:37.3

99 30.8 01:04.8 02:19.4 32.13 01:11.5 02:38.0

98.5 30.92 01:05.0 02:20.0 32.35 01:11.8 02:38.8

98 31.04 01:05.2 02:20.5 32.56 01:12.2 02:39.5

97.5 31.16 01:05.5 02:21.1 32.78 01:12.6 02:40.2

97 31.29 01:05.7 02:21.7 32.99 01:12.9 02:40.9

96.5 31.41 01:06.0 02:22.2 33.21 01:13.3 0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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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31.53 01:06.2 02:22.8 33.42 01:13.7 02:42.4

95.5 31.65 01:06.4 02:23.3 33.64 01:14.0 02:43.1

95 31.78 01:06.7 02:23.9 33.85 01:14.4 02:43.8

94.5 31.9 01:06.9 02:24.5 34.07 01:14.7 02:44.5

94 32.02 01:07.1 02:25.0 34.28 01:15.1 02:45.2

93.5 32.14 01:07.4 02:25.6 34.5 01:15.5 02:46.0

93 32.27 01:07.6 02:26.1 34.71 01:15.8 02:46.7

92.5 32.39 01:07.8 02:26.7 34.93 01:16.2 02:47.4

92 32.51 01:08.1 02:27.3 35.14 01:16.6 02:48.1

91.5 32.63 01:08.3 02:27.8 35.36 01:16.9 02:48.8

91 32.76 01:08.5 02:28.4 35.57 01:17.3 02:49.6

90.5 32.88 01:08.8 02:28.9 35.79 01:17.6 02:50.3

90 33 01:09.0 02:29.5 36 01:18.0 02:51.0

89.5 33.14 01:09.3 02:30.1 36.13 01:18.3 02:51.6

89 33.28 01:09.6 02:30.7 36.25 01:18.6 02:52.1

88.5 33.41 01:09.9 02:31.3 36.38 01:18.8 02:52.7

88 33.55 01:10.2 02:31.9 36.5 01:19.1 02:53.2

87.5 33.69 01:10.5 02:32.4 36.63 01:19.4 02:53.8

87 33.83 01:10.8 02:33.0 36.75 01:19.7 02:54.3

86.5 33.96 01:11.1 02:33.6 36.88 01:19.9 02:54.9

86 34.1 01:11.4 02:34.2 37 01:20.2 02:55.4

85.5 34.24 01:11.7 02:34.8 37.13 01:20.5 0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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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34.38 01:12.0 02:35.4 37.25 01:20.8 02:56.5

84.5 34.51 01:12.3 02:36.0 37.38 01:21.0 02:57.1

84 34.65 01:12.6 02:36.6 37.5 01:21.3 02:57.6

83.5 34.79 01:12.9 02:37.1 37.63 01:21.6 02:58.2

83 34.93 01:13.2 02:37.7 37.75 01:21.9 02:58.7

82.5 35.06 01:13.5 02:38.3 37.88 01:22.1 02:59.3

82 35.2 01:13.8 02:38.9 38 01:22.4 02:59.8

81.5 35.34 01:14.1 02:39.5 38.13 01:22.7 03:00.4

81 35.48 01:14.4 02:40.1 38.25 01:23.0 03:00.9

80.5 35.61 01:14.7 02:40.7 38.38 01:23.2 03:01.5

80 35.75 01:15.0 02:41.3 38.5 01:23.5 03:02.0

79.5 35.89 01:15.3 02:41.8 38.63 01:23.8 03:02.6

79 36.03 01:15.6 02:42.4 38.75 01:24.1 03:03.1

78.5 36.16 01:15.9 02:43.0 38.88 01:24.3 03:03.7

78 36.3 01:16.2 02:43.6 39 01:24.6 03:04.2

77.5 36.44 01:16.5 02:44.2 39.13 01:24.9 03:04.8

77 36.58 01:16.8 02:44.8 39.25 01:25.2 03:05.3

76.5 36.71 01:17.1 02:45.4 39.38 01:25.4 03:05.9

76 36.85 01:17.4 02:46.0 39.5 01:25.7 03:06.4

75.5 36.99 01:17.7 02:46.5 39.63 01:26.0 03:07.0

75 37.13 01:18.0 02:47.1 39.75 01:26.3 03:07.5

女子蝶泳、混合泳评分表(50 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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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50 米蝶 100 米蝶 200 米蝶 200 米混 400 米混

100 27.5 01:00.5 02:14.2 02:18.4 04:56.8

99.5 27.65 01:00.9 02:14.7 02:19.0 04:57.9

99 27.8 01:01.3 02:15.3 02:19.6 04:58.9

98.5 27.95 01:01.6 02:15.8 02:20.1 05:00.0

98 28.1 01:02.0 02:16.4 02:20.7 05:01.0

97.5 28.25 01:02.4 02:16.9 02:21.3 05:02.1

97 28.4 01:02.8 02:17.4 02:21.9 05:03.2

96.5 28.55 01:03.1 02:18.0 02:22.5 05:04.2

96 28.7 01:03.5 02:18.5 02:23.0 05:05.3

95.5 28.85 01:03.9 02:19.1 02:23.6 05:06.3

95 29 01:04.3 02:19.6 02:24.2 05:07.4

94.5 29.15 01:04.6 02:20.1 02:24.8 05:08.5

94 29.3 01:05.0 02:20.7 02:25.4 05:09.5

93.5 29.45 01:05.4 02:21.2 02:25.9 05:10.6

93 29.6 01:05.8 02:21.8 02:26.5 05:11.6

92.5 29.75 01:06.1 02:22.3 02:27.1 05:12.7

92 29.9 01:06.5 02:22.8 02:27.7 05:13.8

91.5 30.05 01:06.9 02:23.4 02:28.3 05:14.8

91 30.2 01:07.3 02:23.9 02:28.8 05:15.9

90.5 30.35 01:07.6 02:24.5 02:29.4 05:16.9

90 30.5 01:08.0 02:25.0 02:30.0 0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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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 30.65 01:08.3 02:25.7 02:30.7 05:19.6

89 30.8 01:08.6 02:26.5 02:31.4 05:21.2

88.5 30.95 01:08.9 02:27.2 02:32.1 05:22.7

88 31.1 01:09.2 02:28.0 02:32.8 05:24.3

87.5 31.25 01:09.5 02:28.7 02:33.5 05:25.9

87 31.4 01:09.8 02:29.4 02:34.2 05:27.5

86.5 31.55 01:10.1 02:30.2 02:34.9 05:29.0

86 31.7 01:10.4 02:30.9 02:35.6 05:30.6

85.5 31.85 01:10.7 02:31.6 02:36.3 05:32.2

85 32 01:11.0 02:32.4 02:37.0 05:33.8

84.5 32.15 01:11.3 02:33.1 02:37.7 05:35.3

84 32.3 01:11.6 02:33.9 02:38.4 05:36.9

83.5 32.45 01:11.9 02:34.6 02:39.1 05:38.5

83 32.6 01:12.2 02:35.3 02:39.8 05:40.1

82.5 32.75 01:12.5 02:36.1 02:40.5 05:41.6

82 32.9 01:12.8 02:36.8 02:41.2 05:43.2

81.5 33.05 01:13.1 02:37.5 02:41.9 05:44.8

81 33.2 01:13.4 02:38.3 02:42.6 05:46.4

80.5 33.35 01:13.7 02:39.0 02:43.3 05:47.9

80 33.5 01:14.0 02:39.8 02:44.0 05:49.5

79.5 33.65 01:14.3 02:40.5 02:44.7 05:51.1

79 33.8 01:14.6 02:41.2 02:45.4 0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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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 33.95 01:14.9 02:42.0 02:46.1 05:54.2

78 34.1 01:15.2 02:42.7 02:46.8 05:55.8

77.5 34.25 01:15.5 02:43.4 02:47.5 05:57.4

77 34.4 01:15.8 02:44.2 02:48.2 05:59.0

76.5 34.55 01:16.1 02:44.9 02:48.9 06:00.5

76 34.7 01:16.4 02:45.7 02:49.6 06:02.1

75.5 34.85 01:16.7 02:46.4 02:50.3 06:03.7

75 35
01:17.

0

02:47.

1

02:51.

0

06:05.

3

测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专项测试成绩合格线：75 分。

（二）艺术类

（1）美 术

报名条件

1．获得省国画、西画类艺术特长水平测试 B 级证书及以上

的学生；

2．获得永康市中小学生美术作品评审活动个人比赛一等

奖及以上者。

测试内容标准与办法

1．素描静物 (8 开大小) 70 分 时间:2 小时

要求： ①造型准确，特征鲜明，明暗、空间关系处理得当，

具有一定空间感；

2 画面构图完整，形体结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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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现技法运用恰当；

4 铅笔、炭笔类工具表现。

2．人物速写 (8 开大小) 30 分 时间:1 小时

要求：①人物结构与比例基本准确；

2 线条流畅生动；

3 注重整体效果与美感；

4 铅笔、炭笔类工具表现。

3．注意事项：

考场提供画纸，画板和其它作画工具（如铅笔、橡皮、小

刀等）自备。

评分办法

1．考务人员对考生作品进行编号、匿名；评委不进入试场，

不与考生见面。

2．评委对考生的素描、速写分别评分，取各评委评分的平

均分为考生素描、速写的分项成绩。

3．考生术科成绩由分项成绩素描的 70 分、速写的 30 分相

加而成，满分 100 分。

测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专项测试成绩合格线：60 分。

（2）书 法

报名条件

1.获得省书法类艺术特长生水平测试 A 级证书；

2.浙江省“兰亭杯”现场书法比赛二等奖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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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中阶段获金华市级及以上书法比赛一等奖者 (教育

行政部门组织)。

测试内容标准与办法

测试时间：3 小时

测试内容

（1）命题临摹作品（25 分）

毛笔临摹古代经典楷书作品，按照试卷所提供的范本样式

临摹，不能改变范本字样的原有排序，字数要求 20 字以上。

（2）自选临摹作品（25 分）

自选古代经典书法作品进行临摹。临摹范本，不能与命题

临摹同一本，如相同，视为 0 分。

（3）命题创作（50 分）

命题创作古代经典诗词 1 首，字体不限。

测试要求

（1）临摹作品要求较好地掌握原帖的技法和风格特征，并

表现原帖的精神面貌；

（2）命题创作要有较高的创作能力，用笔精到、结构生动、

章法美观；

（3）临摹和创作，落款统一书写试卷所提供的文字内容，

不得增减，落款位置统一置于试卷左侧；

（4）纸张大小：四尺对开或者四尺三开任选其一。

考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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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宣纸考试用纸由考场提供（四尺对开或者四尺三开），

一律不准自带考试用纸；

（2）考生自带书写工具（毛笔、墨汁、墨碟、毛毡、镇尺

等）；

（3）考生需自带 2 本不同字帖（自己熟悉的）。

测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专项测试成绩合格线：60 分。

（3）音 乐

报名条件

器乐、声乐、舞蹈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报名：

1.获得省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 B 级证书及以上；

2.永康市中小学音乐个人才艺大赛一等奖;金华市中小学

音乐个人大赛三等奖以上;浙江省中小学生艺术节集体项目一

等奖以上;金华少儿“婺剧小茶花荟萃”获个人节目小茶花银花

称号及以上荣誉；

3.参加省级音乐家协会、十一所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

沈阳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

浙江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组织的社会考级水平十级（含）

以上获得者。

舞蹈类身高要求：女 1.60 米（含）以上，男 1.70 米（含）

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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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报名时只能选择声乐、器乐、舞蹈中的一项。

考试内容及要求

音乐

1.听音

考试目的：主要考查考生的音乐听辨能力与记忆力。

考试内容：

单音；旋律音组：三音组。

2.视唱

考试目的：主要考查考生的识谱能力，音准、节奏与速度

的控制能力，以及音乐表现力。

考试内容：视唱简谱或五线谱一条（8 小节）音域为 b-e2

以内。调号为一升或一降，节拍为 2/4、3/4、4/4 或 6/8 等。

考试形式：开始前提供标准音 a1 和起始音，考生一遍完

成视唱。视唱过程中无任何音响提示。

3.器乐

考试目的：主要考查考生乐器演奏技巧和能力，以及对音

乐作品的理解力和表现力。

考试内容：演奏 1 首乐曲（练习曲或乐曲），总时长不超

过 5 分钟。考评老师可要求考生选奏其中的某一部分。

4.声乐

考试目的：主要考查考生的嗓音条件、演唱水平及对音乐

作品的理解力和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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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演唱 1 首声乐作品，总时长不超过 5 分钟（如

选择歌剧咏叹调或歌剧选段须按原调演唱）。考评老师可要求

考生选唱其中的某一部分。

考试形式：声乐科目要求清唱，不可使用伴奏。

5.备注：所有乐器不得使用任何伴奏（包括自动伴奏）。

舞蹈

1.舞蹈基本功

考试目的：主要考查考生的身体基本条件与素质，以及舞

蹈基础训练的能力。

考试内容：

测试身体条件，包括整体外形（全身正面、侧面、背面与

上半身正面）和软开度（搬控双腿的前旁后、下腰）。

测试技术技巧，包括规定内容（平转、四位转）和自选内

容（所有舞种方向的考生可在中国舞、国标舞、芭蕾舞和流行

舞中任选一个技术技巧体系进行测试，同一体系下至少包含不

同类的二个单项技术技巧，且形成技术技巧组合并完成，时长

不超过 1 分钟）。

考试要求：女生盘头，着吊带紧身练功衣、浅色裤袜和软

底练功鞋（或足尖鞋）。男生着紧身短袖、紧身裤和软底练功

鞋。不可化妆，无音乐。

2.舞蹈表演

考试目的：主要考查考生运用身体语言进行综合艺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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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考试内容：自备剧目（或组合）表演，时长不超过 2 分钟。

考试要求：

（1）着自备剧目（或组合）需要的练习服装，可使用相关

道具，不可化妆；

（2）自备伴奏带，须同时提供移动 U 盘（不得使用手机、

MP3 播放器等电子设备，储存载体不得储存与考试无关的内

容），考试时如遇移动 U 盘无法播放的情况，考生须做无伴奏

表演；

（3）评委有权在考试中指定考生作片断表演。

考试要求：着舞蹈练功服，不可化妆。

成绩评定

1.音乐特长专项测试成绩由听音（15%）、视唱（15%）、声

乐（70%）/器乐（70%）综合相加而成，满分为 100 分。

2.舞蹈特长生专项测试成绩由舞蹈基本功（30%）、舞蹈表

演（70%）、综合相加而成，满分为 100 分。

测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专项测试成绩合格线：60 分

（三）科 创 类

报名条件：

1．初中阶段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或参与组织的科技创

新类赛事，获金华市一等奖及以上的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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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中阶段参加浙江赛区 CSP-J/S 组浙江省二等奖及以

上的考生。

考试内容标准与办法

专业水平测试（针对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创客竞赛、机

器人、无人机等）

1．笔试：考察考生科技创新思维、创作能力、创新潜质等。

笔试时间 60 分钟，总分 50 分。

项 目 内 容 分值

笔试

（50 分）

具有较强的创新思维，能够运用创新性思

维解决具体问题。
30 分

具有一定的创作能力，能够构思一些作品

解决实际问题。
20 分

2．面试：考察考生科技创新兴趣、语言表达、参赛意愿等。

面试时间约 10 分钟，总分 50 分。

项 目 内 容 分值

面试

（50 分）

热衷于科技创新，热爱科学技术。 20分

语言表达能力强。 10分

具有较强的参加相关比赛的意愿。 20分

3．总分=笔试分数+面试分数

测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专项测试成绩合格线：70 分。

永康市教育考试中心

202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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